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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互聯國際有限公司   ERANET INTERNATIONAL LIMITED


時代互聯國際有限公司
（智能建站合同）
甲方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郵編：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 系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系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網站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圖文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網站域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務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單位：時代互聯國際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麼地道南洋中心73室                    郵編：
聯系電話：(852)68882160
圖文傳真：
網站域名：https://www.tnet.hk/

　　甲方為樹立企業形象，擴大宣傳，拓寬銷售渠道，願意使用乙方的"智能建站系統"。為明確雙方責任，根據相關法規，經協商，甲、乙雙方就甲方使用乙方"智能建站系統"一事達成如下協議並承諾共同遵守。
第一條 雙方的基本權利和基本義務
　　1、用戶應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的各項法律法規；嚴禁發布和鏈接有關政治、系統破壞、黑客教程、色情、迷信、人身攻擊等違法信息，用戶必須承擔由於您的網站內容所導致的任何民事或刑事責任；
　　2、用戶網站網頁中的文字材料及圖片只代表用戶企業自身的觀點，與本網站平臺的提供者立場無關。用戶同意對其網站網頁上的文字及圖片內容負責；
　　3、試用用戶在試用期間，享受相應服務，逾期仍未升級為時代互聯智能建站平臺正式會員者，時代互聯有權將會員賬號及其網站關閉；
　　4、對於由於意外及不可抗拒的原因，而導致的用戶數據損失、服務停止，網站平臺的提供者將不承擔任何賠償和法律責任；
　　5、網站平臺的提供者有權在必要時對網站服務條款進行修改，服務條款如果發生變動，將會在重要頁面上提示修改內容。如果用戶不同意所改動的內容，用戶可以取消獲得的網絡服務。如果用戶繼續享用網絡服務，則視為接受服務條款的變動。本網站保留隨時修改或中斷服務而不需通知用戶的權利。時代互聯有行使修改或中斷服務的權利，不需對用戶或第三方負責。如果用戶取消網絡服務，其所得到的服務將隨即中止；
　　6、我們將保留刪除不良言論、圖片及不定期清理版面的權利。 時代互聯擁有管理各用戶網站的一切權利，當發現用戶違反規定時，我們將發出E-mail警告，若在警告期限內無效，則會將該用戶帳號及主頁刪除；
　　7、用戶對網絡服務的使用承擔風險。時代互聯對此不作任何類型的擔保，不論是明確的或隱含的，本網站不擔保服務一定能滿足用戶的要求，也不擔保服務不會受中斷，對服務的及時性，安全性和出錯的發生都不作擔保；
8、用戶必須遵循：①從國內向國外傳輸技術性資料時必須遵守中國有關法規。②使用網絡服務不能作非法用途。③不幹擾網絡服務。④遵守所有使用網絡服務的網絡協議、規定、程序和慣例；
    9、 在合同期內，乙方全面負責甲方的咨詢答疑，提供技術支持。
   10、乙方只是網站服務者，不對其網站內容的合法性負責。
   11、由於網絡的特殊性，對非乙方主觀原因造成的服務損害，乙方不承擔任何擔保、賠償或其它責任。
   12、不得將甲方在乙方申請的用戶名及密碼告訴給其它人或單位，如有此類事情發生，對甲方造成損失的，乙方將承擔全部責任，並對其造成的損失給予經濟賠償或其它補償。
   13、 若甲方有違反本合同所述條款的行為，乙方保留結束用戶使用服務並追究經濟法律責任的權利。
   14、 按本合同約定收取費用。
   15、 乙方保留解釋和修改相關服務條款、服務標准和服務價格的權利。
第二條 合同的履行與解除
1. 雙方應本著誠實守信用的原則履行本合同。任何違反本合同，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應當賠償損失。在本合同其他條款對違約有具體約定時，從其約定。任意一方欲提前解除本合同，應提前通知對方。甲方提前解除合同的，無權要求乙方返還第三條的費用並應對乙方遭受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乙方無故解除合同的，應雙倍返回上述費用。本合同其它條款對合同的解除另有約定的，從其約定。
    2.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意外事件，使得本合同的履行不了、不必要或者無意義的，任一方均可以解除本合同。遭受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的一方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合同、解除或遲延履行本合同的，應將事件情況以書面形式通知另一方並向另一方提交相應的證明。本合同所稱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是不指不能預見、不能克服並不能避免且對一方當事人造成重大影響的客觀事件，包括但不限於自然災害如洪水、地震、火災和風暴等以及社會事件如戰爭、動亂、政府行為等。
第三條 費用及支付方式
支付方式：
付款：
雙方協議簽訂之日開始起  3  日內，甲方以轉帳支票、現金、電匯、銀行匯票等方式向乙方支付：
合計金額：￥                        （大寫元整）
收款人：時代互聯國際有限公司
開戶銀行：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    
銀行帳號：808289466838 
乙方在收到款項後將及時向甲方提供發票。
款項明細：
	服務項目
	智能建站
	數量
	服務時段

	智能建站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類   型
	
	备注： 



	協議總價
	

	協議有效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第四條 其他事項

　　1. 雙方當事人對本合同的訂立、解釋、履行、效力等發生爭議的，應友好協商解決；協商不成的，雙方同意向仲裁委員會提交仲裁並接受其仲裁規則。本合同的終止、撤消、無效不應影響前款約定的效力。
　　2. 本合同經雙方授權代表簽字並蓋章，自乙方收到甲方服務費之日起生效。
　　3. 本合同一式兩份，雙方各執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 本合同的傳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時代互聯國際有限公司
代表簽字：（蓋章）                             代表簽字：（蓋章）
日期: 200  年  月  日                         日期: 200  年  月    日
名稱：時代互聯國際有限公司

電話：(852)68882160

地址：九龍麼地道南洋中心7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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